
证券代码：002968         证券简称：新大正        公告编号：2021-045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纳公司总裁刘文波为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重庆大正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大正咨询”

或“合伙平台”）向全体合伙人发出通知，普通合伙人王宣女士、李茂顺先生、

陈建华先生、廖才勇先生一致同意，决定吸纳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大正”）董事、总裁、分管财务负责人刘文波先生为

新的有限合伙人，获得平台合伙份额1.07%（即间接持有新大正股份30万股）。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伙平台的基本情况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时，为推动

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设立了重庆大正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即当时在职的高级管理人员及经营、管理、技术骨干人员的持股平台，以激励全

体合伙人共同努力，实现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达成共同推动新大正可持续发展

之目的，共同分享其发展成果，共同分担企业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大正咨询持本公司股份数量28,1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17.45%。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律法规、大正咨询《合伙协议》及

《合伙事务执行细则》有关吸纳新的合伙人及原合伙人退出机制的约定，大正咨

询普通合伙人王宣女士、李茂顺先生、陈建华先生、廖才勇先生一致决定，同意

吸纳公司总裁刘文波先生作为大正咨询的有限合伙人，与公司共同前进、共谋发

展。授予新合伙人刘文波先生合伙份额1.07%，来源于原合伙人胡伶女士根据退

出机制退出的部分合伙份额。 

二、本次吸纳新合伙人的影响 

1、大正咨询本次吸纳新大正总裁刘文波先生作为合伙平台新的有限合伙人，

是严格按照合伙平台设立的宗旨、原则与相关机制和规定执行的。此次转让仅是

大正咨询内部的财产份额持有人所持份额之间的转让，大正咨询持有新大正的股



份总数量及比例均未发生变化。本次财产份额转让完成后，大正咨询仍持有新大

正2,812.5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7.45%。本次财产份额转让不会导致公

司股权结构及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刘文波先生，2020年4月入职新大正，本次被吸纳为新合伙人前，通过新

大正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直接持有公司45万股（该部分股份授予日为2021

年5月19日，待登记完成后，将按照该次股权激励计划规定定期进行考核并办理

解除限售事宜），未持有大正咨询财产份额。本次受让后，刘文波先生将新增持

有员工持股平台1.07%财产份额（即间接新增持有新大正30万股股份，约占公司

总股本的0.19%）。 

3、按照大正咨询《合伙协议》及《合伙事务执行细则》约定，吸纳新合伙

人按其合伙份额所对应的新大正上一年度净资产价格计算，故本次转让给刘文波

先生的1.07%份额，其转让价款总计1,582,487.17元（含税）。公司将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本次财产份额转让预

计在2021年度产生股份支付费用约450万元人民币，2022年度产生股份支付费用

约700万元，将计入当年费用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此公告。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5月 24日 


